訓練進修
5-3升官等訓練

	一、項目編號  EE03

	二、法令依據

(1)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
(2)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
(3) 公務人員任用法
(4)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
(5) 公務人員陞遷法

	三、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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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召開甄審會審核資歷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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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接受訓練

結訓核發訓練合格證書

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

格人員

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合

格人員

非占薦任職缺 占薦任職缺

列入陞遷考核之評核要項 原職務改派



	四、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
(1) 各主管機關應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作業時程辦理，並仔細審核參訓人員資歷。

(2) 相關網站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國家文官學院

	五、使用表格（均置於http://www.csptc.gov.tw/培訓業務/升官等訓練相關業務網頁）
(1) 「年度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資格條件人員統計表」、「年度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2項、第3項規定資格條件人數及擬參訓人數統計表」。

(2) 「年度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資格條件參加受訓人員名冊」，「年度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2項、第3項資格條件參加晉升簡任官等訓練人員名冊」，「年度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6項規定資格條件參加受訓人員備選人員名冊」。

(3) 年度參加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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